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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级人民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

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一 工作机制建设 10

1
组织领导和工作

机构
2

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机构、工作

机构，并建立起日常工作职责
印发文件落实的，得 2分

2 制度体系建设 5

制定中长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、工作方

案、实施意见等；安排落实本年度省级以上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文件资料和备忘录

制度健全得 3 分；安排落实本年度省级以上

相关文件的，得 2分

3 召开会议情况 3
组织市有关部门、辖内县（市、区）召开推
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会议
召开全市会议的，得 3分

4 ★

成立信用专门工

作机构，落实专

门人员、专项经

费情况

加分

项

在牵头部门成立专门信用工作机构，落实专

门人员,给予专项经费支持

有专门工作机构和专门人员的，加 3 分；落

实专项经费的，加 2分

二
信用平台、网站

建设情况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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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1
市级信用平台建

设情况
15

建立市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并与省平台对

接

市级平台已进入建设阶段的得 5 分，市级平

台建成并正常运行得 5 分；与省级平台对接

得 5分

2
市级信用网站建

设情况
5

建立市级信用门户网站，开辟“双公示”、信

用公示、红黑名单、联合奖惩等必备栏目

具备市级信用网站，栏目齐全得 5 分；每缺

少 1个关键栏目，扣 1分

3 ★
县级信用网站建

设情况

加分

项
建立县（市、区）信用网站 每建立一个县级信用网站，加 1分

三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 30

1
信用信息目录梳

理确认情况
3

组织市县部门，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，

梳理制定信用信息目录
制定本市信用信息目录的，得 3分

2

向省级平台推送

信用信息数据量

情况

12 年度向省级平台推送信用信息的数量
年度增量得分=年度报送的数据量/年度考核

任务量×12 分。最高分值 12 分

★
加分

项
累计向省级平台推送信用信息的数量

累计量得分=累计数据量/各市平均累计报送

量×5分

3
归集共享信息频

次情况
5 向省级平台归集共享信用信息的频次 频次得分=实际报送次数/应报送次数×5分

4
归集共享信息覆

盖率情况
5

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范围涉及到市直、县级

产生信用信息的单位

覆盖率=已归集部门数量/数据源单位总数×

100%。覆盖率≥90%的，得 5分；75%-89%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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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得 3分；不足 75%的不得分

5
归集共享信息质

量情况
5

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完整性（指主体名称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身份证号、有效期等关

键数据项的完整性）

完整率=关键数据项完整的信用数据量/共享

的信用数据总量×100%。完整率 95%以上的，

得 5 分；80%-94%的，得 3 分；不足 80%的，

不得分

四
“双公示”信息

情况
12

1 信息公示 5

市级所属单位、所辖县（市、区）产生的行

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在本部门门户网站、

政府网站或“信用山西”等网站公示情况

得分=抽查当月上网公示的信息数量 /抽查

当月产生的“双公示”数据总量×5分

2
信息公示的时效

性
5

市级所属单位、所辖县（市、区）产生的行

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自生效之日起，7个工

作日内在本部门门户网站、政府网站或“信

用山西”等网站公示情况

时效性得分=抽查当月自作出行政决定7个工

作日以内公示的条数/抽查当月产生的“双公

示”数据总量×5分

3 台账建立情况 2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2018 年度“双公示”第三

方评估操作指引》的要求建立“双公示”台账

建立台账，得 2 分；台账不全，得 1 分；没

有台账，得 0分

五 联合奖惩落实情况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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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1
“红黑名单”制

度
2

依法建立部门、行业“红黑名单”认定、奖

惩管理等制度，或执行落实上级部门“红黑

名单”相关制度

依法建立“红黑名单”认定、奖惩等制度，

或执行落实上级部门“红黑名单”相关制度

的，得 2分

2 ★
“红黑名单”信

息报送情况

加分

项

按要求在市级信用网站公布“红黑名单”信

息，并及时推送至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
及时公示并向省平台报送“红黑名单”信息

的，每报 1批加 1分

3 ★
扩展奖惩措施和

方式

加分

项
创新性地拓展联合奖惩措施和方式 形成制度并实施的，加 5分

4
联合奖惩机制建

立情况
2

建立跨地区、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发起、应用、

反馈机制
建立联合奖惩发起反馈机制的，得 2分

5
联合奖惩执行反

馈情况
8 联合奖惩应用执行及案例反馈

按照国家规定的案例格式要求,每月定期反

馈案例的，得 8 分。连续 2 个月不报告的，

得 0分

六 诚信宣传教育 6

1
开展信用修复培

训情况
2

对“黑名单”主体及其他失信主体开展失信

修复培训，并签署信用承诺
组织信用修复培训活动的，得 2分

2

开展各类诚信文

化主题教育实践

活动

2

结合信用建设工作落实的相关要求，主动开

展知识教育、政策宣讲、主题讲座、专题研

讨等活动

成功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的，得 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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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3

开展信用建设宣

传报道，加强社

会舆论引导

2
利用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本地区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

向本地主流媒体投稿并采纳的，每篇 0.5 分；

被“信用中国”采纳的，每篇加 1 分；向列

入城市信用监测的网站投稿并采纳的，每篇

加 1分；最高 2分

七
落实国家、省信

用重点工作情况
10

1

落实省政府关于

加强政务诚信、

个人诚信建设的

实施意见情况

4

积极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、个人诚

信建设的实施意见，建立本市相关制度、机

制

制定本区域实施意见等制度的，得 4分

2
信用信息应用情

况
2

本市在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应用信用信息

情况

本市在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中，应用信用信

息切实开展工作的，得 2分

3
参加信用平台观

摩会情况

2
充分准备并参加国家、省组织的信用平台和

信用门户网站观摩会

积极参与省级以上观摩会的，得 2分

★
加分

项

获得省内奖项的，加 5 分；参加国家观摩会

的，加 10 分

4
参加“双公示”

第三方评估工作
2

按照第三方评估安排，全面自查、查漏补缺；

被抽到市积极配合第三方评估工作开展

积极参与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工作，形成

总结报告的，得 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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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情况
★

加分

项

被抽查确认参加“双公示”第三方评估工作

的，加 2分；圆满完成的，加 3分

5 ★
“信易+”守信激

励工作开展情况

加分

项

积极探索、创新开展“信易+”守信激励应用

场景工作情况

开展“信易贷”“信易批”“信易租”“信易行”

“信易游”等工作，并取得成效的，加 5分

6 ★

国家和省开展专

项活动及安排的

其他重点工作落

实情况

加分

项

积极配合参与国家和省开展的专项活动及安

排的其他重点工作。
每参加一项工作，加 2分。

八 ★
创建信用示范城

市情况

加分

项
积极申报创建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

积极申报的，加 10 分；申报成功的，加 15

分。

注：1.年度任务量：当年产生的数据量。根据以往报送情况、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，年度任务量标准为太原 10 万条，朔州、晋

城、阳泉三市 6万条，其余市 8万条。

2.累计量：指截至考核时，各市报送的信息总量。

3.应报送次数：各市数据报送频次每月不应低于 4次。

4.关键数据项：主要指主体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身份证号、有效期等。

5.“双公示”工作采取抽查方式，每市抽取若干市级部门或县级部门，检查本年度任意一个月的“双公示”工作情况。

6.“双公示”台账可以直接从业务系统导出，也可以手工登记。手工登记台账的情况，注意台账登记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文件

编号是否连续，如存在不连续的情况，有可能存在属于“可不公示”的情况（如不许可的决定），请配合提供原始档案查阅。

7.★为加分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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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省有关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

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一 工作机制建设 5

建立工作机制、明确本单位负责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、牵头处室、信息技

术保障处室、联络员

明确分管领导、牵头处室、技术责任处室、

联络员，建立工作机制的，得 5 分；少 1

项扣 1分

二 制度体系建设 5

落实国家、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

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出台本部门、本行业

（领域）信用体系建设制度

落实国家、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

定，制定本部门、本行业（领域）信用体

系建设计划、实施意见、工作方案等制度

的，得 5分

三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 25

1
信用信息目录梳理确

认情况
5

按本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，制定信

用信息目录
制定并盖章确认信用信息目录的，得 5分

2
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情

况
10

按信用信息目录归集并向省信用信息共

享平台报送信用信息

按信用信息目录逐项全量报送信息，得分=

实际报送信息量/应报信息总量×10 分；

应报不报的信息量超过信息总量的 50%的

不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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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3
归集共享信息质量情

况
10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完整性

完整率=关键数据项完整的信用数据量/共

享的信用数据总量×100%。完整率 95%以

上的，得10分；80%-94%的，得5分；70%-79%

的，得 3分；不到 70%的，不得分

4 ★ 业务系统对接情况 加分项 本部门业务系统与省平台实现对接 实现系统对接并报送数据的，加 5分

四 “双公示”信息情况 24

1 信息公示 10

本部门产生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在

门户网站、政府网站或“信用山西”等网

站公示

得分=抽查当月上网公示的信息数量 /抽

查当月产生的“双公示”数据总量×10 分

2 信息公示的时效性 10

本部门产生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信息自

生效之日起，7 个工作日内在门户网站、

政府网站或“信用山西”等网站公示

时效性得分=抽查当月自作出行政决定 7

个工作日以内公示的条数/抽查当月产生

的“双公示”数据总量×10 分

3 台账建立情况 4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《2018 年度“双公示”

第三方评估操作指引》的要求建立“双公

示”台账

建立台账，得 4分；台账不全，得 2分；

没有台账，得 0分

五 联合奖惩落实情况 20

1 “红黑名单”制度建 5 制定“红黑名单”认定、奖惩管理等制度 制定本部门、本行业“红黑名单”认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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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立落实 奖惩管理等制度的，得 5分

2 ★ 扩展奖惩措施和方式 加分项 创新性地拓展联合奖惩措施和方式 形成制度并实施的，加 5分

3
“红黑名单”信息报

送情况
5

按要求在信用山西网站公布“红黑名单”

信息，并及时推送至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

及时公示并向省平台报送红黑名单信息

的，得 5分

4 联合奖惩案例反馈 10
按照国家规定的案例格式要求,每月定期

反馈联合奖惩案例
每月报送案例的，得 10 分

六 信用宣传教育工作 14

1
开展信用修复培训情

况
6

对“黑名单”主体及其他失信主体开展失

信修复培训，并签署信用承诺

组织信用修复培训活动的，得 4分；成功

签署信用承诺的，得 2分

2 信用培训和宣传教育 4
组织本部门（系统）的信用培训，开展信

用宣传、教育等活动

组织本部门（系统）的信用培训、信用宣

传、教育等活动的，得 4分

3 报送工作动态 4

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

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、日常工作

动态等。及时向信用山西网站报送本部门

（行业）信用建设宣传稿

及时报送年度工作总结、计划的，得 3分；

有报送宣传稿的，得 1分

七
落实国家、省信用体

系建设工作重点情况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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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1

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

政务诚信、个人诚信

建设的实施意见情况

4

积极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、个人

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，制定本行业、本领

域相关制度、机制

制定相关制度、机制的，得 4分

2
信用信息在政府部门

率先推广应用
3

本部门在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中，应用信

用信息情况

本部门在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中，应用信

用信息切实开展工作的，得 3分

3 ★
落实国家和省专项活

动及其他重点工作
加分项

积极配合参与国家和省开展的专项活动

及安排的其他重点工作
每参加一项工作，加 2分

八 创新工作

1 ★
推动应用“信易+”守

信激励
加分项

积极推动“信易+”守信激励应用场景工

作情况

开展“信易批”“信易贷”“信易租”“信易

行”“信易游”等工作，并取得成效的，加

5分

2 ★
信用体系建设创新工

作
加分项 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创新举措

各单位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有重要创新

举措并取得成效的，经核实，加 10 分

注：1.年度任务量：根据各单位实际产生的数据量核算。

2.累计量：指截至考核时，部门报送的信息总量。

3.关键数据项：主要指主体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身份证号、有效期等。

4.“双公示”工作采取抽查方式，检查本年度任意一个月的“双公示”工作情况。

5.“双公示”台账可以直接从业务系统导出，也可以手工登记。手工登记台账的情况，注意台账登记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文件

编号是否连续，如存在不连续的情况，有可能存在属于“可不公示”的情况（如不许可的决定），请配合提供原始档案查阅。

6.★为加分项。


